
五聿毛

应胃 護求

阿賢象 同敏霄 碍 名賢賢 加謙輝 
捐小銀立典 五儲嘉 元 宜賢 篆敬

豪賢紹 養儉聰

太樹 倫人
大紹 諾鐘
象紹 沆鋈

叠臺鏡明： 
g MING KAN TOI學 莘 P. 0. Box 380 大 毋 Vancouver B. C. 星

（吿廣舖遷）

績中慰健 銳湛典居

以 揚

紹
賢群象 炤燕珮

和瀚賢 昌燕熾

文象績 峯濤瑞

處理代
婚就女用多

Quon On
P.O. Box 243 Phone 1378 

529 Cormorant St;
Victoria B. C.

7楼安均青
Quon On Jan

543 CarraH St
Phone Seymour 7880

YXNCOITVXB, B. 0.

樓酒花杏 

（市開修重）
29 PENDER STREET E.

Vancouver, B. C.

_■胞食女夫盤夜凈年 
噩貴衞招烹檯茶繁重 

人食客生呼飪几殽華葺 
林養請須極皆映應大復 
鑫來自艶兼燈市小開 
啟籍嘗重粧味天便房張

欷公91* 大輝■■三卄月火，七■艮•■5七）■■餐■A■给人十九■

▲
頂
好
皮
夾
袋0
只
十
五
員
今
賣
拾
員
零
五

▲
化
學
带
夾
袋0
只
五
毛
至
上

▲
頂
好
萱
粘
米
玉0
員
拾
磅
員
一 
奇
五

▲
冬
姑0
磅 
一 元 -
五

▲
老
鼠II

麵
包
粉
。
包
二
員
七
五

▲
頂
好
烟
肉0
磅
四
毛

▲
BC

牛
乳
皮
二
盅
二
毛
五

▲
細
米0
磅 
一 毛
二
五

▲
白
修O
磅
九
仙
五
極
平

▲
四
磅
洗
衣
峨0
條
二
毫
五
極
平

▲
二
磅
庄
上
味0
包
五
仙

▲
頂
好
白
底
梨
布
衫
褲
每
件
一
員
六
毫
五 

▲
頂
靚
白
点
藍
帷
身
褲
毎
條 - 
員=
一亳五 

▲
頂
好
水
鴨
毛
褥
仔
if 員
今
賣
十
四
員 

▲
項
福
布
褥
仔
七
員
五
毛
今
賣
亠
八
員 

▲
靚
水
鴨
毛
褥
仔
十
五
員
今
賣
十
員 

▲
好
布
褥
仔
五
員
今
賣
四
元

▲
頂
好
白
氈0
夾
十
二
元
今
賣
十
元

▲
皮
夾
袋 O
貝
十
員
今
賣
七
元
五
毛

祥
燕 
褒
堯 
泮
林 
孔
鵬 
阿
盛 
孔
墉 
耀
江 

以
上
共
進
捐
欺
銀
壹
千
五
百
六
十
八
兀 

進
各
昆
仲
借
來
銀
二
千
九
百
二
十

進一九一 
七
年
十
月
十
五
日
趣
至
一
九
一 
人年五月世一 
日
止 

共
舖
租
銀 
J£百
二
拾
五
元

.進
舍
路
埠
文
宗
喜
捐
銀
五
十
元

合
共
進
得
銀
五
千
零
一
八
十
五
元

民一

支充第一 
期
地
價
銀
三
千
元 
支
納
地
稅
六
十
二
元
人
电
一
仙 

支
燕
梳
銀
五
拾
八
元
零
八
仙 
支
合
同
註
册
銀
十
三
元 

支
律
師費用銀一
一十元 

支
什
項
銀
五
十
六
元
四
毛 

支
大
漢
報
一 
單
五
十
二
兀
五 
支
還
借
項
壹
千
一
百
九
十
一
一
元 

合
共
支
出
銀
四
千
四
百
五
十
二
元
五
毛
九
仙

▲
頂
好
机
巴
底
靴0
對
八
元
今
賣
七
元

▲
粗
厚
做
工
班
带0
條
三
毫
五

▲
頂
好
軟
皮
殺0
對
匕
元 

11毫
今
賣
六
元
五
毫

▲
皮
底
布
面
夏
天
靴
。
對
二
元
五
毫
今
賣
二
元
二
萼
五
一

▲
松
巴
底
布
面
夏
天
靴0
對
一
元
六
毫
五

▲
梳
巴
底
黑
布
面
夏
天
靴
每
對
一
元
三IIP

五

▲
家
用
定
造
做
工
釘
底
皮
靴
每
對
四
員
二
毫
五

▲
新
到
頂
靚
挿
說
衫
卒
沽

▲
新
到
軟
絲
頸
領
每
條
三
毫
五

▲
頂
靚
襪
衫
穂0
件
六
毛

▲
靚 e
彩C
件
五
毛

▲
額
外
平
沽▼

是
禮
拜
特
別
減
價
平
沽
之
貨
列
左 

一
雙
旗
墨
厠
紙
六
律
二
毫
五
先 

一 打
庄
富
每
盒 
一 元
五
毫 

各
色
富
每
盒
二
毫
至
上 

一
火
水
每
罐 
一 元

一
鹹
餅
干
每
磅
一 
毫
五
先 
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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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年
五
月
十
七
日 
陳
宜
燿
啓

象
襯 
孟
沛 
德
進 
明
洽
每
名
加
捐«
十
元 

賢
議
每
名
加
捐
銀
八
元

象
增 
草
宗 
振
卓 

每名加捐銀二一元

進
支
比
對
外
尙
存
銀
六
百
一 
拾
二
元
四
毛
一 
仙

星
判
吉
凶 

能
參
鬼
谷 

天
地
认
盆
廿
元
飛
星 m
 度
、
兀
星
盆
八
字H
IC 

逐
月
批
評
卄
元
四
季
批
評
人
元
逐
年
批
評0
元 

大
批
八
字
三
元
大
批
八
字
二
元
卜
米 

兼
批
星
盆
三
元
中
批
八
字 
一 元"
批八字中元

謝

諸
君
惠
顧
請II

此
三
百
八
十
号
信
箱
号
數
付 

來
無
煥

命
評
貴
賤 

敢
就6

： 峯
弟
徐
錫
崙
披
・

▲
▲
(
宜
燿
公
司)
(
奇
花
雜
貨
店) 

啓
香
弟
所
創
之
奇
花
雜
貨
店
兼
宜
耀
公
司
之
衣
裳
鞋
靴 

舖
所
有
中
西
餐
館
衣
宮
館
兼
我
華
人
日
用
之
物
館
稱
齊 

備
屢
蒙
同
胞
光
顧
不
勝
銘
感
矣
至
今
合
爲 
間
遷
至
片 

打
鬱
門
牌
匕
十
八
号
照
常
開
張
茲
又
加
入
萃
人91

食
及 

荷
糖
生
菓
合
時
瓜
菜
呂
宋
烟
烟
仔
等
所
有
貨
價
較
各
号 

尤
平
以
圖
久
遠
交
易
lql 我
同
胞
留
心
光
顧
是
所
厚
望
焉 

| 

幷
將
各
項
貨
價
開
列
干
后(
以
下0
代
每)

一
九
壹
八
年 
ft月
二
十
八
日
由
核
數
員
明
鉅
當
衆
核
實 

所
有
數
目
銀
両
由
杏
典
良
雙
當
衆
交
與
理
數
員
穩
宗
理
財» 

宜
燿
二
人
接
理 

間
或
差
漏
仰
祈
指
明
更
正

(
要
丕
多
士 
由
鬱
七
月
十
八
号
開
行

▲
▲(
注
意
改
期
十
八
號
啓 
行) 

啓
者
本
公
司
各
輪
船
日
前
皆
爲
政
府■
 

用
今
經
敖
圏
照
常SE

行
現
更
加
多 $
固 

新
輪
船 - 
隻
二
萬
除
屯
專
用
前
往
香
港 

特
別
改
良
以
盡
搭
客
之
歡
每
位
収
水■

銀
五
十
五
大
晟
另
加
軍
：8

銀
三
大
員 

仰
各
寶
號
及
貫
客
施
東

ffi'H
 者
留
心

11

顧
請
移
玉
至
代
理
人
處
富
帚
便
妥
此
特

。自
後
每
逢
四
個
通
拜
一
水

再
者*
堂
所
發
各
境
緣
部
諒
必
妥
収
所
望
各
昆
仲
力
爲
簽
相 

幷
懇
將
菓
邑
某
村
註
明
以
免
雷
同
間
或
未
及
週
知
而
將
捐
歇 

付
來
三
記
可
也 
茲
將
三
記
通
信
處
列
左 

七
上
四 

Sa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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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一
八
年 
五
月
什
八
日 

加
拿
大
陳
頴
川
總
堂
传
目

◎
◎
◎
車
梨
役
致
公
堂
啓
事 

啓
者
本
堂
今
照
金
門
致
公
婚
堂
懇
親
大
會
住
表
團
重
修
之
會
章 

內
有
各
公
堂
代
追
償
債
項
之
條
例
故
昨
本

16容
君
德
烈
到
堂
投 

訴
謂e
 豪
君
於
前
宣
統
二
年
間
欠
他
賬
項
銀
四
十
二
元
七
毛
五 

仙
迭
次
抄
單
討
取
屢
推
屢
延
今
竟
不
認
此
數
迹
近
圖
撻
請
本
堂 

代
爲
追
収
等
語
本
堂
即
召
集•
讓
二
家
到
堂
對
質
後
鍾
豪
君
欠 

欺
屬
實
本
養
情
勸
鍾
君
償
之
幸
得
總
君
慨
允
如
數
淸
選
當
衆 

交
與
容
君
妥
収
二
家
和
好
如
初

耳
梨
役
致
公
堂
被61.

中
華
民
國
七
年 

K

月

▲
陳
頴
川
總
堂
第
一
期
殘
數
目
徵
信
表 

▲
捐
欵
進
數
開
列 
以
下
每
名
另
堂
底
銀

11:元 

應
創 
良
雙 
宜
燿 
每
名
加
捐
銀
一
百
恋
， 

銘
浦 
穩
宗 
杏
典 
神
和
每
名
加
捐
銀
五
十
元 

琰
嵩 
典
誠
毎
名
加
捐
銀
四
拾
元

順
浣 
謀
寳 
立
翼 

18

德
每
名
加
捐
銀
三
十
元 

宜
顕
加
捐
銀
二
上
二
元 

均
文 
翼
灼 
明鉅毎加捐甘元一 

象1
 加
捐
十
三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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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̂
bi*eil*̂

y5̂
^

一

廣
東
新
聞
 « 

■
孫
文
赴
汕
請
兵
攻
擊
莫
督
一 

五
月
念
旬
富
审
政
府
故
組
案
通
過
一
利
讀
酩
。。莫
督
即
蓄
意
以
武 

力
解
散
軍
政
府
之
民
軍

C

襄
減
少
將
來
之
阻
力
。。孫
文
亦
早
有 

所
聞
。因
恐
延
累
及
已
：故
於
事
前
避
諸
未
翔
艦
。。十
餘
日
不
敢 

見
客
。。其
畤
適
电
各
海
軍
向
孫
文
索
欵
之
事
出
現
。。故 
一 時
有 

永
翔
艦
拘
留
孫
文
之
說
：查
孫
邇
來
果
敢
居
住
士
敏
上
廠

Co 

孫
避"
黄
埔
公
園)
。並
聞
孫
因
日
間
受
莫
督@
逐
。C

極
形
憤
怒 

"
不
口
潜
赴
汕
頭
。。力
向
陳
烱
明
游
說"
。請
陳
帶
乓
返
省
。
以 

武
力
對
付
莫
督
云"
。

•
♦
■
遺
幣
廠
請
鑄
二
分
銅
幣 

造
幣
顧&
龔
政
呈
省
吏"
。。爲
擬
照
國
幣
條
例
。。開
鑄
二
分
銅 

幣
以
濟
市
面
而
維
廠
用
，懇
請
核
示
祗
遵
事C
竊
查
國
幣
條
例 

第
三
條
C

IR 有
銅
輔
幣
分
爲
二
分.
分
五
厘
二
厘
歸
種 

C  原
以 

助
扌
幣
而
便
民
用
。
粤
廠
向
鑄
一
分
銅
輔
幣UC
於
二
分
方
厘
二 

厘
華
銅
幣 
尙
未
開
鑄 
卷
査
民
國
三
年
盧
前
廠
長
曾
電
請
財
政 

部
同
鑄
二
分
五
厘
二
厘
三
種
。，經
部
核
准
幷
函
詢
廣
州
商
會

CO 

又
鮮
該
會
討
議
〉一
函
復
贊
成
在
案)
。廠
長
伏
思
輔
幣
所
以
助
主 

幣
之
進
行
輔
幣
之
中
又
分
銀
銅
兩
種
。。銅
輔
幣
中
又
分
爲
二
分 

一分
ft厘
二
厘
一
厘
数
種
大
小
相
資
。交
易
便
利- 
用
意
周
密

Co 

今
擬
開
鑄
二
分
銅
輔
幣
即
每
枚
當
卄
文
。。照
國
幣
條
例
。。每
枚 

重
：餞
八
分
。。人
民
携
帶
禺
便
。C

市
面
亦
易
流
通)
。湖
北
江
西 

等
省 
曾
拝
鑄
适2
久
利
推
行.。且
較
諸
鑄 
一 分
銅
幣
成
本
稍
輕 

殁
廠
用
亦
不
無
少
補
。。所
有
擬
照
國
幣
條
例
開
鑄
二
分
銅
幣
緣 

由
。。理
合
呈
請
察
核
指
令
祇
遵
一。謹
呈
。。

•
•
•
北
軍
已
入
翁
源

検1*

套
佔
南
雄
始
興
後
。。因
閩
軍
尙
未
開
始
攻
擊
潮
梅
。。故
在 

始
興
江 
暫
取
守
勢
。 8
 聞
吳
司
令
鴻
昌
已
接
到
閩
督
電
吿
。知 

李
督
及
童
司
令
葆
暄.。均
已
馳
抵
厦
門
。。大
舉
攻
粵
。。故
吳
司 

令
亦
已
下
令
各
军
。以
一
軍
由
江
口
西
趨
。而
取
韶
州
爲
正
兵

00 

以一 
軍
由
江 
南
趨
。。   

95取
翁
源
爲
奇
兵
。。將
來
兩
軍
會
於
英 

德
。。即
南
下
而
取
廣
州
。。聞
翁
源
一
路
。。已
抵
新
江
墟A
翁
源 

縣
境
距
翁
城
約
五
十
餘
里)
査
翁
城
南
軍
無
多C
李
烈
鈞
駐
韶
所 

部
軍
隊
。。因
防
範
張
開
儒
部
下
獨
立
。。亦
不
敢
派
兵
前
往
。。恐 

日
間
將
翁
源
完
全
奪
據
矣
。。

•
•
•
准
新
會
知
事
酌
提
攤
館
館
租 

新
會
縣
知
事
汪
宗
準
呈
請
酌
提
攤
館
租
項
撥
充
警
費
等
一
案

S  

昨
經
籌
餉
局
核
明
呈
奉
督
軍
署)0
指
令
云G

呈
悉
，查
新
會
縣
知 

事
請
援
案
酌
提
攤
舘
租
項
分
等
認
捐
撥
赧
警
學
囚
粮
游
擊
隊
等 

費
。。既
據
核
准
照
案
由
縣
派
員
征
収UC
仍
以
一
年
爲
期C

C

限
滿 

即
予
停
繳-C
應 

61 所
擬
辦
理
。此
項
捐
欺
收
支
細
數
名
應
由
縣 

按
用
列
册
具
報
。如
遇
交
代
專
案
造
册
移
交
後
任
。C

呈
報
備
考 

仰
即
查
照
飭
遵
。。並
分
行
南
番i

遵
照5。

仍
候
省
長
核
示

00 

此
令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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